
无锡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文件
电信发〔2025〕11号

电子信息工程学院、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
院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强化我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巩固本科教

学中心地位，引导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水平，根据《无锡学院

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锡院〔2025〕24 号），

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组织领导。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，党总支书

记、教学管理人员、教学与学风督导组组长、基层教学组织

负责人等为成员的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工作小组，负责组

织本单位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工作的实施。

第二条 评价对象为承担全日制本科教学任务的所有专

任教师。教师因进修、长期病假等原因在自然年度内未承担

本科教学任务，经学校批准后可在该年度免予考核。

第三条 评价课程包括理论课、实验课以及术科课程。



实习实践类课程、重修课程等一般不列为综合评价课程。

第四条 按照锡院〔2025〕24 号文件规定，教师教学质

量综合评价由学生评教、专家评价、教学资料评价以及学院

评价四个模块构成，权重分别为 50%、20%、20%和 10%。

第五条 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每年度开展一次，教学

资料评价按学期开展。

第六条 教学资料评价总分 100 分。由学院教师教学质

量综合评价工作小组组织检查参评教师的教案、教学进度表、

作业及布置说明、课程考核档案等资料，按照教案 25%，教

学进度表 10%，作业及布置说明 5%，课程考核档案等 60%

的比例进行打分，取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值。具体规范参考

《无锡学院本科课程考核档案存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无

锡学院本科生课程考核与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、《电子信息

工程学院（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）本科课程考核档案存

档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。

第七条 学院评价总分 100 分，由基础分及附加分项构

成。基础分总分 60 分，根据参评教师年度基本教学任务完

成情况，是否合理安排教学、考核进度，按时提交教学相关

材料等进行综合评分。评价年度内，因私调停课次数超过 3

次后，每次扣 5 分；教师未按教学进度表安排授课，扣 5 分；

未按时提交教学相关材料一项扣 5 分。

第八条 附加分总分 40分，根据教师教改教研、教学投



入（如大纲编写、教材编写、教学任务承担等）、参加教学

竞赛、指导学生学科竞赛等方面进行加分，每类得分上限 10

分，具体得分标准如下。

分类
（每类上限 20分）

附加分项 分值

教改教研

主持教改项目 10/项
参与教改项目 5/项
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北大核心以上等级

的期刊发表教研或教改论文
10/篇

以第一作者发表其他教研或教改论文 3/篇

教学投入

三年内主编出版教材 10/项
三年内参与出版教材 5/项
两年内独立完成课程大纲编写且通过

学院审核
3/项

承担基础工作量以外，学院指派的其

他教学任务
3/项

教学竞赛

国家级奖项 10/项
省级奖项 5/项
校级奖项 2/项

指导学科竞赛
获国家级奖项 10/项
获得省级奖项 5/项

注：教学竞赛、学科竞赛等认定目录以当年学校发布的人才培养类认定目录为准。

除特殊标注外，只核算评价当年度所获项目。

第九条 学院评价按以下公式由原始得分换算基准分后

再进行汇总排序。优秀率不超过 20%，良好率不超过 75%。

基准分 =
该教师附加分得分

附加分最高得分
× 40 + 该教师基础分

第十条 综合评价结果根据学校评价系统计算的排序结

果对教师进行评价等级认定。其中得分排名前 20%（含）的

教师，评定为优秀；位于 20%-75%（含）的教师，评定为

良好；位于 75%-95%（含）的教师，评定为合格；位于后

5%的教师须经无锡学院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委员会复核



确定是否合格。

第十一条 若任课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发生较大及重大教

学事故和师德失范行为，按相关文件进行认定和处理的直接

评定为不合格；发生一般教学事故的任课教师，按照原等级

降一级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有以下情况者，评价的计算结果仅作参考，

不纳入排序及年度综合评价结果认定：

1. 进校未满一年（两个学期）。

2. 转到教学岗未满一年（两个学期）。

3. 距离法定退休时间不足两年（四个学期）

第十三条 学院评价完成后评价评价结果在全院范围内

进行公示。教师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提出申诉，

学院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。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

将分别报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与人力资源处备案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其他未尽事项按

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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